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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福县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2025年

永福县规模养殖场安全生产

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局属有关部门：

为加强养殖场安全生产整治，我局制定了《2025年永福县规模养殖场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开展。

永福县农业农村局

2025年3月13日

（此件公开发布）


永福县规模养殖场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工作方案
根据《农业农村厅关于进一步做好规模养殖场安全生产工作的函》文件精神，以及2024年8月、2025年2月自治区农业安全生产检查组及暗访组对我县农业安全生产检查提出的整改要求，为做好我县规模养殖场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区、市关于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按照“三管三必须”原则，组织开展2025规模养殖场粪污贮存池有限空间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强化有限空间场所风险辨识、安全管控和教育培训，建立健全有限空间安全管理制度和作业规程，全面提升畜禽养殖场安全防范能力，着力防控重大安全风险，有效防范遏制较大以上事故发生。

二、整治内容

（一）建立健全制度。指导畜禽养殖场建立健全粪污贮存池有限空间安全管理责任制度，制定有限空间作业审批制度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等作业操作规程，建立完善有限空间事故处置应急预案。有限空间作业外包的，须由外包机构提供相关制度和应急预案。

（二）开展风险辨识。按照规定对养殖场粪污贮存池有限空间进行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安全风险等级，设置安全防护设施和风险警示牌。

（三）配置安全设备器材。指导养殖场按规定配备有限空间快速检测设备、强制通风设备、呼吸防护用品等。存在可燃性气体的有限空间，按规定配备消防设备器材。

（四）开展教育培训。发放通俗易懂的教学资料和简便易行的作业手册，集中开展养殖场粪污贮存池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知识和事故警示案例教育培训。

三、工作安排

（一）摸底排查阶段（3月-4月）。开展全面摸底排查，建立信息化养殖场档案，开展养殖场粪污贮存池有限空间安全风险辨识。（该项工作由各乡镇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各乡镇人民政府将附件1：《畜禽规模养殖情况统计表》于每月15日前报送到永福县农业农村局。）
（二）集中整治阶段（4月-6月）。根据摸底排查情况，对照本次行动内容要求，开展养殖场安全生产检查工作（检查内容详见附件2：《养殖场安全生产检查表》）。对养殖场制度不全、作业不规范、安全防护设施和警示标牌缺失、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设备器材未配备等情况立即要求企业进行整改，组织养殖场主体开展教育培训并发放《养殖场安全生产告知书》，按照规定建立“一场一档”安全生产档案。（该项工作由各乡镇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县农业农村局及时安排人员指导各乡镇完善一场一档安全生产档案建立）

（三）总结阶段（6月底前）。各乡镇人民政府组织人员对存在安全隐患养殖场的整改情况逐一进行检查，形成乡镇工作总结，县农业农村局组织人员对存在安全隐患养殖场开展随机抽查，形成县级工作报告。
四、其他要求

（一）提高认识。畜禽养殖场粪污贮存池有限空间作业涉及范围广，极易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各乡镇和监管部门要督促养殖主体采取有效措施，落实主体责任，切实强化“红线”意识，抓实专项整治，防范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二）严密组织。属地监管部门要切实履行监管责任，将养殖场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列入重要日程，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督促有关主体认真做好自查自纠。

（三）强化执法。农业农村部门及属地监管部门要进一步强化隐患排查治理监督执法，对重大隐患实施挂牌督办和整改销号，推进各类隐患整治到位，确保生产安全。

（四）建立机制。要对养殖场粪污贮存池有限空间安全问题进行总结、提炼，举一反三。积极推进养殖主体开展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机制建设，始终将养殖场安全生产作为日常监督工作的重中之重，有效防范安全事故的发生。
附件：1.《畜禽规模养殖情况统计表》

      2.《养殖场安全生产检查表》

      3.《农业安全生产检查隐患清单》

      4.《养殖场安全生产告知书》

